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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文件 
 

 

衢市医发〔2018〕102 号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 

关于修订《医疗证明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 

 

各部门、科室（班组）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医疗证明文书的开具，保护患者及医

护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杜绝因开具医疗证明不规范而引发的医

疗纠纷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修订医疗证明管理制度，请

各部门、科室（班组）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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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医疗证明管理制度 

 

一、目的 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，加强医疗证明文书的管理，保

护患者及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杜绝因开具医疗证明不规范

而引发的医疗纠纷，特修订本制度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适用于衢州市人民医院所有医疗证明文书 

三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临床科室：根据患者病情开具客观、真实的医疗

证明文书。 

（二）门诊综合服务中心：负责各类医疗证明文书的审

核、盖章工作。 

（三）住院收费处：负责出院患者的病假证明、出院记

录、住院死亡患者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文书的审核、盖章工

作。 

（四）门诊部：负责门诊综合服务中心医疗证明文书审

核、盖章的指导工作。 

（五）医务处：负责监督、规范医师开具医疗证明文书。 

四、制度内容 

（一）医疗证明文书是包括疾病诊断、治疗、死亡等的

证明文书，是重要的法律依据。 

（二）出具医疗证明文书的人员为在本医疗机构注册的

执业医师，出具医疗证明文书的医师对所做出的证明文书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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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责任。医师不得开具与自己专科不相符的医疗证明文

书。实习、进修医师无权开具医疗证明文书，取得执业医师

证书的轮转医师开具的医疗证明必须经上级医师审核、签

名。 

（三）临床医师必须亲自详细诊查患者并有我院的相关

检查、检验结果后方可出具医疗证明文书，并在病历上详细

记录患者的病史、阳性体征、辅助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。每

项诊断都应具备科学、客观、真实的诊断依据，并与病历资

料相符。 

（四）已经确诊的患者需要疾病诊断证明文书，由经治

医师开具；对诊断不明确的应由上级医师会诊后方可开具，

并经上级医师审核、签名。 

（五）临床医师应根据病情需要酌情掌握病假证明的时

间。原则上，急诊患者病假证明一次不得超过一周，如需继

续休息，则由门诊专科医师开具；门诊患者病假证明一般一

次不超过一周，特殊病情患者需休息超过一周的病假证明应

由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人员审核并签名，但一次不得超过

一个月；住院患者的病假证明一次不得超过一个月；对于连

续开具病假证明超过三个月的，须经科主任审核、签名。病

假时间必须在病历上予以详细记录。 

（六）门、急诊患者如就诊时未开病假证明，一般不补

开病假证明。特殊情况患者来院要求补开，原则上由当时经

治医师开具。如经治医师因故不能或不能及时开具证明，则

由本专科医师负责开具，但需患方提供当时真实、有效的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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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资料，经核实后，医师方可补开病假证明。补开病假证明

必须在病历上明确记录病假起止日期及补开日期，并标注

“补”字。 

（七）医疗证明文书必须填写完整。医学诊断证明文书、

病假证明文书只证明患者疾病诊断和是否需要病假以及时

间或医疗建议，不得出现疗养、免夜班等非临床医学治疗内

容，不应提及与医疗不相关的其他处理意见。 

（八）医师只能出具在本医疗机构死亡患者的居民死亡

医学证明文书（非本医疗机构死亡患者的死亡证明文书按国

卫规划发〔2013〕57号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

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执行）。 

（九）患者后续治疗费用证明须由科主任审核、签名。

后续营养费用须由营养科主任会诊，开具相应证明。 

（十）产假、计划生育假证明按国家规定执行。本院职

工疾病诊断及病假证明须由各专科科主任审核、签名。 

（十一）医院医疗证明专用章由门诊综合服务中心/住

院收费处负责管理使用，医疗证明文书须经严格审核、把关、

登记（门诊患者医疗证明必须附门诊病历）后，方可盖章生

效（必须在医师已填写完毕并手写签名的前提下方可在医疗

证明文书上盖章，空白证明文书一律不得盖章）。 

（十二）医疗证明文书严禁涂改、伪造、弄虚作假、偷

盖公章，以权谋私，开具虚假医疗证明的医师须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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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对医师未按规定要求出具医疗证明文书产生不

良后果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、罚款等处罚；引发医

疗纠纷的按医院有关规定处理。 

五、相关文件 

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

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规划发

〔2013〕57号）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1994〕第

149 号） 

六、制度实施 

本制度自下文之日起实施，由医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6- 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 抄送：市卫生计生委。 

衢州市人民医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9 日印发 


